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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被

我
殺
裏
毀
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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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病
醫
囑
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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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之
需
要 
而
王

哀

慘
痛
何
如尤

屬
增
加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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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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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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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請
党
府
指
定
担
保
品

而
携
兇
器
未
必
利
便 
縱
使

未
必
不
遇
路
人
或
警
探 
縱

馮
潤
森 

陳
社
其 

雷
學
振 

周
揚

價
値
六
元
超
等
六
線
開
胸
四 

背
心
由
卅
底
號
至
卅
四
號 

件 

三元

最
新
式
上
海
鶏
皮
綱
說
衫
毎
件 

四元九

上
海
函 
楊
德
昭
答
記
者
間 
粤
自
二
卜
一 

廿
一 
甘
一
一等
二
车
來 
金
融
日
益
枯
窘 

省
銀
行
準
備
金
幾
被
撥
用
殆
盡 
計
總
數 

有
三
千
萬 
其
他
各
項
公
債
等
欵
收
後
小
一 

下
三
千
餘
萬 
兩
者
共
約
計
六
千
餘
萬 

此
即
省
金
融
之
虧
空
而
不
得
不
版
予
救
濟 

者
查
此
項
虧
空 
原
屬
党
府
方
面 
党 

府
似
當
贊
肋 9
 省
謀
救
濟
之
道 
粤
此
次

借
欵 
志
白
謀
金
融
敕
濟 
此
次
荒
求 

五
百
萬
借
欺
經
過 
其
辦
法
爲
粤
省
向

党
府
指
定
担
保

粵

藝

労

縱
使
肯
往 

能
携
兇
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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譚
子
耀

價
値
八
元H
超
等
密

領

羊
毛
搾
結
平
沽
每
件四一兀九五

號
紅
邊
黃
羊
毛
內
衫
平
沽

元

何
爲

府
對
此
大
致
無
問
題

未
决
定 
大
約
不
外
就
党
府
撥
粤
補
助
費 

爲
担
保 
亦
未
可
知 
楊
擬
卜
二
月
拾
九 

日
乘
胡
佛
輪
離
滬
返
粵

楊
德
昭
語
記
者 
北
伐
時
粤
省
發
行
債
券 

約
六
干
萬
元 
以
致
金
融
時
感
恐
慌 
現 

爲
維
持
市
面
起
見 
擬
向
省
港
商
界
借
欵

約
被
害
人
往
郊
外
被
害
人
未
必
肯

常備各款中西首飾大小鐘鏢
正
繕
長 
朱
焯
南 

正
外
交 
饒
子
富 

正
監
督 
曹 
維 

催
收
員 
廖
榮
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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庶
務
員 
馬
康
政 

馬
立
煖 
馬
國
銓 

馬
元
樂
岑
進
 

吳
在
梓 
鄭
福
儀

曾
福
元 

麥 
選 

梅
友
梧 

馬
康
政

馬
綿
潤 
伍
鴻
泮 
吳
煥
元

正
社
長
吳
英
集 

正
書
記 
吳 
其 

正
財
政 
梁
敏
鴻 

評
犠
長 
李 
英 

核
數
員 
陳
向
榮 

調
査
員 
馬
光
祿

幹
事 

宣
傳

基 嵩

評
議
員 

馬
愼
三 
趙
仕

空前未有之平搾結

價
値
九.兀
六
線
罐
領
羊
毛
搾
結
一 

每
件 

四元九

豈
千
五
百
萬
元 
請
党
府
指H

尊
省
某
種 

收
入
爲
担
保 
本
人
此
次
入
南
京 
分
謁 

當
局 
說
明
一 
切 
党
府
對
於
借
欵
敕
濟

金
融
恐
慌

贊
同 
惟
担
保
問
題

現
尙
未
决
定 
至
党
府
撥
助
粤
省
剿
匪
經 

費 
每
月
仍
爲
七
拾
萬
元

不
遇
警
探 

逃
命
之
地

或
路
人 
被
害
人
亦
未 

可
見
其
蓄
謀
必
死
王
嫄

◎
叫吆達權社廿三年職員表

馮
敢
元 
馬
光
燮 
李
鉅
 
黃
遠
光 
馮
延
欣 

黃
瓊
女 
梁
松
照 
朱
述
棠 
郎
如
振 
梁
松
樂 

鄭
忠
利 
馮 
柱
甄
英
 
黃
邦
彥 9^

木 

蘇
耀
祥 
陳
宗
敢

連
環
圖
笛
 
一 
國
誌
一 
自
半
 

一
連
環
圖
裔
民
靖
誌
一
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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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 

繪
圖
東
周
列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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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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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足
本
包
公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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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
五
 

足
本
大
字
玉
代
殘
唐
五
毛
 

繪
圖
綠
牡
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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奇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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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
厶
五
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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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南
匕
毛
半
 

大
字
足
本
說
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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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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旁
巾
)
胡
雄
傳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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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
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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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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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丹
五
毛
 

洋
裝
隋
唐
演
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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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
後
紅
樓
夢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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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
良
嶺
南
即
事
五
毫
 

明
淸
兩
國
誌
五
毛
 

删新奇刊物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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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
固
博
覽
會
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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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僧
片
 

全
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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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張
沽
銀
二
毛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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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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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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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
港
函 
港
紳
何
世
亮 
拾
二
月
二
十
一 

日
晚
七
時
許 
在
其
赤
柱
寓
所
附
近
被
人 

槍
殺
斃
命 
原
因
未
明 
當
晚
由
警
署
派 

員
輿
入
國
家
醫
院
檢
驗 
二
十
二
日
午
出 

殯 
葬
永
遠
墳
塲 
何
爲
何
東
之
姪 
曾 

任
港
太
平
紳
士
華
商
總
會
副
主
席 
現
任 

渣
旬
洋
行
買
辦

又
訊 
何
東
姪
世
亮
查
係
自
殺
斃
命
。因 

商
業
虧
折
百
萬
亓
無
法
週
轉
所
致

王
文
舒
謀 

但
有
爲
之 

預
謀
殺
害 

外
荒
僻
之
一

土

已
有
真
實
確
証 

外
以
王
文
舒
如

則
毋
所
極
名 
K
可
引
致
郊

一
易
滅
跡

何
必
引 

推
測 

期
所
之 

其
不
誘 

慮 
殊

致
屋
内
云
厂
比
係
以
他
人
觀
察 

犯
人
主
觀
之
認
識 
祇
就
其
殺
害
一 

選
擇
以
解
决
其
足
否
預
備 
遂以一 

致
郊
外
殺
害 
即
决
其
非
深
思
熟
一 

不
知
在
犯
人
本
身
認
定
正
與
他
人
一 

適
得
其
反 
#
王
文
舒
之
家 
除 

巧
外
均
是-
王
文
舒
之
親
串 
+
發

亞 之

儼
諱 (
此
點
見
諸
事
實
歷
數
月
偵
探
始
破 

案) 
且
誘
至
家
內 
被
害
人
常
仆
虞
他
故 

必
隨
之
而
行 
更
可
進-
步
乘
魁
誘

喊
媒(
铸
麼)
八0
六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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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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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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館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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埠
緬
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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佐
治
街
角
開
張
房
舍
寛
敞
牀
褥
雅
潮
汽 

爐
溫
煖
水
嚨
冷
熟
且
與
華
埠
甚
爲
鄰
近
茲
爲
利
便
起
見
特
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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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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僑
胞
光
順
希
爲
留
意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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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出
版 

每
冊
三
毛
五
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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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
南 
總
部
爲
準
備
擴
組
炮
兵
團 
昨
特 

派
炮
兵
營
長
汪
子
薪 
赴
山
東
購
置
大
帮 

良
馬
囘
粤 
以
備
運
輸
槍
炮
之
用 
昨
接 

汪
營
長
由
青
州
來
電
報
稱
已
買
備
良
馬 

馱
驢
共
干
餘
匹 
定
十
二
月
十
日
乘
輪
囘 

一粵 
聞
總
部
候
該
帮
馬
抵
省
後 
即
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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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
營
擴
編
爲
團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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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
錫
澄
律
師
煮
見 
卷
査
本
心

爲
事
後
易
于
彌
縫
計 
非
在
家
內
着
手

周
詳 
預
定
計

不
可

劃 
尤
爲 

舉
凡
在
家

顧
著 
况
且
如
辯
者

內
殺
人
者 
槪
可
斷
定
其
非
謀
殺 
寕
有 

是
理 
綜
上
陳
述 
王
文
舒
旣
有
犯
罪
之 

証
據 
則
私
訴
部
分
之
責
任
斷
難
有
卸
責 

之
餘
地

Q
uo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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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
盟
長 
李
希
寰 

正
議
長 
郎
振
秀 

正
外
交 
阮
宗
豪 

正
埋
財 
岑
嘉
旺 

核
數
員
梁
耀
根 

調
查
部 
鄭
松
安 

幹
事
部 
馬 
享

評
議
員

▲
區
國
傑
律
師
意
見 
本
案
預
謀
殺
害 

毀
棄
屍
體
事 

S1E 顯
著 
無
庸
贅
論 
至 

損
害
賠
償
之
責
任 
王
文
舒
等
無
談
卸
之 

餘
地 
茲
申
論
損
害
賠
償
之
準
據 
查
民 

法
一
百
九
十
四
條 
不
法
侵
害
他
人
致
死 

者
被
害
人
之
父
母
孑
女
及
配
偶 
雖
非 

財
產
上
之
損
害 
亦
得
請
求
賠
償
相
當
之 

金
額 
按
照
卜
列
法 
大
凡
不
法
侵
害
他 

人
致
死
者 
旣
非
財
產
上
之
損
害 
卽
以 

如
何
準
據
衡
定
相
當
金
額 
似
有
論
述
之 

必
要 
如
以
被
害
人
當
殺
害
時
之
收
入 

或
預
計
其
將
來
之
收
入 
而
衡
定
其
賠
償 

額 
固
有
失
上
列
法
文
之
精
神 
且
假
定 

被
害
人
係
殘
廢
者 
絕
無
勞
動
能
力
者 

豈
非
無
從
衡
定
其
相
當
之
賠
償
額 
又
如 

被
害
人
係
科
學
家 
當
被
害
之
際 
適
爲 

其
所
研
究
之
技
術 
已
居
成
功 
則
乂
如 

何
衡
量
其
生
命
價
値 
而
定
相
當
之
賠
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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